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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计 报 告

鲁舜专审字[2025]第0687号

大连壮元海生态苗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

我们接受委托，审核了后附的《大连壮元海生态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

年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》（以下简称《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》）。

一、管理层的责任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

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制规则第 19

号—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，编制和对外披露《前

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》，保证其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提供真实、合法、完整的审核资料是大连壮

元海生态苗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壮元海”）管理层的责任。

二、注册会计师的责任

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上述说明发表审核意见。我们

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。审计准则要求我们计

划和实施审核工作，以对上述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。在审

核过程中，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，实施了包括检查、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

要的审核程序，并根据所取得的审核证据做出职业判断。

我们相信，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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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壮元海生态苗业股份有限公司

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

(除特别注明外，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)

大连壮元海生态苗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年 8月 18

日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、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》，公司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——

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

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制规则第 19号—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

等有关规定，对自查发现的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，并对公司 2024年年度报

告及的相关数据进行追溯调整。具体情况如下:

一、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概述

本公司享受农、林、牧、渔业项目免征企业所得税以及从事海水养殖、

内陆养殖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，于 2025 年 5 月进行企业所得税

2024 年度汇算清缴时发现 2024年度未考虑税收优惠合理估计计提当期所得

税费用，形成重要差错。依据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

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的规定相关规定，公司应当采用追溯重述法更正重

要的前期差错，但确定前期差错累积影响数不切实可行的除外。公司对该事

项进行调整，调减 2024年度所得税费用 858,536.55元。

二、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

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，影响的 2024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

目及金额如下:

受影响的比较期间

报表项目名称

更正前金额

（2024 年 12 月 31 日/2024 年度）
影响金额

更正后金额

（2024 年 12 月 31 日
/2024 年度）

应交税费 2,146,151.11 -858,536.56 1,287,614.55

负债合计 122,273,535.65 -858,536.56 121,414,999.09

盈余公积 2,392,725.82 -63,962.27 2,328,763.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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